
山东女子学院学生公寓管理规定
鲁女院办字〔2013〕18 号

为加强校风校纪建设，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和生

活秩序，进一步加强学生公寓管理和服务工作，根据《高等

学校学生行为准则》、《高等学校校园秩序管理若干规定》、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安全教育管理暂行规定》、《关于切实

加强高校学生住宿管理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

校学生宿舍管理工作的通知》和《山东省高等学校学生公寓

管理标准》，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学生公寓是学生日常生活与学习的重要场所，

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素质教育的重要阵地，是校园文

明建设的重要窗口。

第二条 学校成立学生公寓管理委员会，主任由分管学

生工作的校领导担任，委员由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各学院

分管学生工作的院领导担任，负责管理、协调、指导、监督

学生公寓各项工作。公寓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

在学生工作处。学校设立学生公寓管理中心，隶属于学生工

作处，履行学生公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职能，负责学生公寓

的日常管理服务、文化建设、监管物业公司工作。

第三条 学生公寓实行以学院为主的教育管理和以物业

公司为主的物业服务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学生宿舍内部安全、



卫生、纪律等工作主要由各学院负责；学生公寓公共区域安

全、卫生、维修等工作主要由物业公司负责。各学院和物业

公司要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共同做好学生公寓管理和服务

工作。

第四条 发挥大学生自律组织在维护学生公寓良好秩

序、文化建设、反映住宿建议和诉求、维护学生合法权益等

方面的作用，不断提高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

水平。

第二章 住宿学生的权利和义务

第五条 住宿学生的权利

（一）按照学校有关规定，使用学生公寓内的服务设施，

接受各项服务。

（二）参与民主管理，对学生公寓物业服务给予评价，

提出意见或建议。

（三）在公寓内开展健康、有益的文化娱乐活动，但不

得影响他人正常休息、学习， ቅ�内登耀好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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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时足额缴纳住宿费。

（二）遵守校规校纪，服从公寓工作人员管理。

（三）节约能源，爱护公物，损坏公物要赔偿。

（四）遵守学生行为规范，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文

明行为习惯。

（五）法律、法规和学校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三章 住宿管理

第七条 公寓管理中心制定住宿方案，以学院为单位分

配房间，学院以班级为单位合理安排房间和床位。公寓管理

中心和学院适时调整学生宿舍，提高房间利用率。

第八条 学生应在指定的房间、床位住宿；应严格遵守

作息制度，按时归寝；未经批准，不得在学生公寓外住宿。

第九条 学生入住学生公寓、退宿、调整宿舍或床位，

应凭有关单位或部门的证明到学生公寓管理中心办理相关

手续。

第十条 寒、暑假原则上不安排学生住宿。确因特殊原

因需住宿者，应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住宿。

第十一条 未经允许严禁留宿校外人员，严禁留宿异性

和违法分子。

第四章 安全管理



第十二条 学校建立健全公寓安全管理规章制度体系，

学生工作处、保卫处和各学院加强对师生员工的安全教育和

管理，开展安全教育活动，及时处理各种安全违纪违规行为。

第十三条 学生公寓实行人员进出和大件物品进出检

查登记制度。未经允许，外来人员不得进入学生公寓；工作

人员因公进入学生公寓应出示有效证件并登记。

第十四条 爱护公共设施，妥善保管门窗、锁具、桌椅、

橱具等，发现设施损坏要及时报修。保管好个人现金和贵重

物品，发现盗窃、可疑人员要及时报告。

第十五条 遵守学生公寓安全防火、安全用电相关规定，

爱护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不在公寓内使用加热炊

具和明火，不燃放爆竹、焚烧物品，不得使用违章电器、私

拉乱接电线、私自更改线路等。

第十六条 维护学生公寓正常秩序，公寓内严禁从事经

营活动、酗酒、吸烟、打架斗殴、赌博等，宿舍内不存放危

险有害物品，车辆停放在指定位置。

第五章 环境和卫生管理

第十七条 维护学生公寓良好的卫生环境，公寓实行垃

圾袋装化，按规定将垃圾放在指定位置。

第十八条 节约能源，反对浪费，公寓内杜绝长流水、

长明灯。学生宿舍用水免费，用电实行“定额补贴，超额付

费”制度。



第十九条 学生公寓管理中心和各学院建立学生卫生

检查制度，督促、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卫生文明习惯。

第二十条 学生应搞好宿舍内务和个人卫生，宿舍内不

得饲养宠物。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学生在公寓内的表现与综合测评挂钩，对

在公寓建设中表现突出的个人和集体，给予奖励；对违纪行

为，给予批评教育或纪律处分；触犯法律者，交司法机关追

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由学生工作部（处）负责解释，自

发布之日起执行。




